2025山东省体育舞蹈公开赛（潍坊站）
暨潍坊市第四届迎春体育舞蹈公开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二、支持单位：潍坊市体育总会

三、承办单位：潍坊市体育舞蹈交谊舞运动协会
四、协办单位：高密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寿光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青州市体育舞蹈协会  

安丘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潍坊高新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潍坊市寒亭区体育舞蹈协会

潍坊市坊子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安丘市国际标准舞运动协会
山东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五、冠名单位：潍坊市哈啰舞者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六、比赛时间：2025年12月7日

七、比赛地点：潍坊市潍城区
八、比赛设项：见规程下方附件,可点击下载

九、竞赛要求

（一）舞伴间有一人超出比赛组规定年龄，无论男女，17岁及以下以年长者为准，17岁以上以年少者为准。所有组别运动员参赛年龄以比赛时间2025年12月7日为准。

（二）各代表队报到时需携带参赛运动员有效年龄及户籍证件(身份证、户口本)，以备资格审查组抽查验证。

（三）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管理1人。超过30人的队伍可增报教练和管理1至3人。在册人员将发放胸卡。请务必认真填写报名表，并注明领队、教练、管理人员名单。领队负责本代表队的管理和比赛事宜，领队为第一责任人，如本队出现违纪行为，按规定予以处理。

（四）参赛运动员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提前一小时接受检录，迟到或缺席者作弃权处理；比赛赛序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运动员必须及时关注赛场比赛情况避免漏场。

（五）运动员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尊重对手、尊敬裁判、服从裁决，如有争议请在比赛结束后2小时内由领队按规程交纳1000元申诉费和书面申请提请仲裁委员会仲裁，申诉成功后退还费用。

（六）裁判员要严格遵守CDSF关于裁判员的管理规定，尊重选手、认真工作，秉公裁决。

（七）参赛人员需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具的健康查体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未办理个人意外伤害保险的视为当事人自愿承担出现意外事故的风险与责任；未提交健康查体证明的默认参赛人员身体健康，如因身体健康原因出现意外的由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八）组委会有权对人员较少的部分组别并组进行比赛，同场比赛分组计分。

（九）参赛服:各奖金组别以及竞技赛组需严格服从竞赛服装要求规定，其他名次赛和等级赛暂不限制。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最新审定的体育舞蹈竞赛规则。

（二）大赛主要裁判由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及潍坊市体育舞蹈交谊舞运动协会统筹安排。
（三）仲裁委员会,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条例执行。
（四）比赛音乐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团体舞音乐自备，时长不能超过4分钟。

十一、奖项设置

（一）舞王杯、精英组：录取前6名：前三名发奖杯、奖牌、证书、奖金，4-6名发奖杯、证书、奖金（奖金明细参照比赛设项）；
（二）竞技组：录取前8名，双人组前六名颁发单奖杯、双奖牌、双证书，7-8名颁发双证书；单人前六名颁发单奖杯、单证书，7-8名颁发单证书；
（三）名次赛：均录取前8名：双人组前三名颁发单奖杯、双奖牌、双证书，4-8名颁发双证书；单人名次赛前3名颁发单奖杯、单证书，4-8名颁发单证书；

   （四）等级赛：单人等级赛每14人左右一组，设一等奖20%个、二等奖20%个、三等奖30%个、淘汰30%；双人等级赛每10对左右一组，设一等奖20%个、二等奖20%个、三等奖30%个、淘汰30%；单人组别一等奖颁发奖杯、证书，二、三等奖分别颁发奖牌、证书；双人组别一等奖颁发单奖杯，双奖牌、双证书，二、三等奖颁发分别发双奖牌、双证书（各单项组不设奖杯，所有单、双人单项组别一、二、三等奖均颁发奖牌、证书）；
（五）四人组、六人组：每6队为一组，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获奖者每人分别颁发奖牌、证书；
（六）团体舞：按舞种分别取名次，设一、二、三等奖，按比例3：4：5；获奖队颁发奖杯，成员每人颁发奖牌、证书。
（七）其它：根据各代表队报名情况设突出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

十二、参赛费用：详见项目设置内每组费用明细。

十三、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可以各级协会、俱乐部、学校、站点等社会组织报名组队参赛。

（二）各组队单位按规程设项的组别、序号、名称报名，报名网址：http://www.dance5.top/（电脑、手机均可），邀请码：G-2816-3303，也可识别以下小程序（见下图），报名服务电话:13791887388、15866555050、1826466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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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截止日期2025年11月30日。

十四、报到事宜:各地代表队于2025年12月6日（周六)下午14时至18时报到。18时召开领队会，19时召开裁判员会。

十五、其他事宜

（一）各参赛队所有人员的差旅、食宿、医疗、保险等费用全部自理。

（二）各参赛队要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坚决杜绝发生交通、餐饮等安全事故。

（三）除运动员、配备证件的领队、教练和内场VIP票观众外，其他人员不允许进入内场。

（四）各代表队需签订《自愿参赛责任书》，报到时一并上交组委会。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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